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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实施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公司 2017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17年 3月 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公告。 

2、2017 年 3 月 14 日，公司通过官方网站、企业宣传栏对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自 2017年 3月 14日起至 2017年 3月 24日止。公示期间，

公司监事会未接到针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并于 2017年 3月 25 日出具了

《关于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3、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



于 2017 年 4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公告。 

4、2017 年 5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议案》，公司拟终止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独立董事就终止本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公告。 

二、关于终止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原因说明 

鉴于当前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及公司股价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3 日推出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继续实施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公司若继

续推进本激励计划，将很难真正达到预期的激励目的和激励效果。为充分落实员

工激励，保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利益，结合公司未来发展计划，经过审慎

研究，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实施本激励计划。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终止实施后，公司将继续通过优化薪酬体系、完善

内部激励体系等方式充分调动公司管理层和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的积极性。公

司将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自身实际，并与相关各方进行沟通，认真研究，待时机

成熟时积极推动公司股权激励事项，以促进公司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公司终止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理由不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2017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终止后即失去法律效力。  

公司董事会承诺自本次终止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起三

个月内，不再筹划股权激励计划。 

三、终止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董事会终止本次激励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

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

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的勤勉尽职。 

四、监事会关于终止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核查意见 

公司实施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充分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认定的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

术（业务）人员的积极性，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

确保公司未来经营目标的实现。但由于当前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及公司股价发生

了较大的变化，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3 日推出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继续实施的

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公司若继续推进本激励计划，将很难真正达到预期的激励目

的和激励效果。 

五、独立董事关于终止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独立意见 

公司实施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充分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认定的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

术（业务）人员的积极性，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

确保公司未来经营目标的实现。但由于当前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及公司股价发生

了较大的变化，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3 日推出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继续实施的

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公司若继续推进本激励计划，将很难真正达到预期的激励目

的和激励效果。 

终止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不涉及股票回购事项，董事会终止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

大影响。公司董事会审议终止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终止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终止实施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5 月 27 日        


